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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07 年 4 月 17 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矯正署 

連 絡 人：副署長黃建裕 

連絡電話：03-3188303      編號：107005 

 

關於外界指摘胡景彬假釋審查、外役監遴選機制、社

群軟體「新勇哥物語」言論及高官收賄升遷等節，本

署說明如下： 

壹、 關於假釋方面： 

一、 在刑事司法面，大致有三個階段，其(一)有關犯案情

節、構成要件與刑罰輕重等立法政策層面，經由司法

偵查、審判程序反映於量刑輕重，屬前階段法定刑及

量刑之立法考量；其(二)為矯正處遇，則係基於教育

刑理念推動，使收容人能改過遷善，受刑人得否假

釋，主要在於衡酌其在監行狀、悛悔情形，屬中階段

執行措施；其(三)出監後復歸社會，調整社會生活之

適應與協助，以銜接家庭與社區之接納與扶助，則屬

後階段之社區處遇、社會預防；各階段均有其重要功

能及立法目的。倘一味要求矯正機關對受刑人須執行

至期滿或高階比例，則會破壞刑事司法制度分階段處

遇之精神，在矯正機關而言，將扼殺受刑人在監內勵

行改悔向善、重新適應社會生活之機會。如果認為某

些特定犯罪必須提高刑度，或不得予以假釋或達執行

高比例(如三分之二)始得假釋，均屬立法形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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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矯正機關所得置喙；亦即矯正機關只能依現行法律

對全體受刑人平等對待，始符依法行政原則。 

二、 有關黃委員所指假釋出監受刑人胡景彬，原係受執行

案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 4年 6月，依刑法假

釋要件，執行逾二分之一即可報請假釋，衡酌胡員為

初犯，在監行狀良好且積極配合各項矯正處遇措施，

依現行法令規定，平等對待，乃依假釋委員會(有外

部委員)審查通過而准予其假釋案，於法尚無不合。

另其所犯貪污罪尚在法院審理中而未判決確定，自非

屬本件財產來源不明罪於辦理假釋審核之範疇。至其

所罪貪污罪如將來被判有罪確定，則先前假釋依法應

予以廢止，再合併定執行刑執行之。又立法院針對矯

正機關超額收容嚴重，於 103年度審議總預算案待審

決議，請法務部矯正署應對現行假釋制度重新檢討並

放寬假釋，法務部爰於 104年 7月起督導矯正署改進

假釋作業流程，提昇釋放效率，經廣納專家、學者及

實務工作者之意見，並針對初犯、年老、病弱、再犯

可能性低、危害及惡性輕微者，從寬審核假釋。前揭

原則係應立法院決議辦理，一體適用所有受刑人，並

無獨厚特定類型者或某個人，也不因特定個案而擅

變。 

三、 外界有關假釋准駁權宜修法改由法官審查之意見，本

署尊重外界多數意見及立法院修法結果。惟因涉及刑

事政策之重大變革，以 106年度各矯正機關共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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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90件假釋案，其核准 11,623件，不服不予假釋

之救濟共 48件為例，故須考量司法院意見及法院業

務負荷能量，期能兼顧受刑人假釋權益及制度穩定

性，例如採法院審查機制，是否原符合條件之受刑

人，因法院程序較為冗長而須延後數月始得予假釋？

法務部希望勿因某些特定收容人過去所犯的錯誤，在

未考量教化功能前提下，而一味地認為必須對其予以

過於嚴苛之假釋作為，致有失平衡與平等性。 

貳、 關於外役監方面： 

外役監設置目的以行刑社會化理念為導向，採低度管理

模式，期能塑造受刑人自律自重習慣，使其逐步與社會

生活接軌，發揮中間性處遇之功能。立法院為擴大外役

監適用對象兼紓解超額收容，爰於 103年 6月 18日修

正公布外役監條例，放寬受刑人刑期限制之遴選資格，

非就特定犯罪類型者放寬之。至有關遴選作業係依外役

監條例及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實施辦法辦理，由外部專

家、學者組成之遴選小組，就各監報名之受刑人，以量

化積分及無記名投票等方式予以客觀、公正遴選，以避

免將暴力型或易脫逃等高風險個案收容於低度管理之

外役監，甚或有機會利用監外作業或返家探視期間再犯

罪，相關機制已對受刑人之犯行、在監行狀、戒護風險

及再犯風險等面向綜合考量，期兼顧外役監中間性處遇

功能及防衛社會安全，且目前各外役監尚有缺額逾 700

人待補，矯正署並未獨厚特定犯罪類型受刑人，矯正署



4 

期待外界對於外役監收容制度及執行面，勿予以特權汙

名化。 

參、 關於保外醫治受刑人言論方面： 

按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第 756號解釋意旨，認為限制

受刑人言論及表現自由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並應有救

濟途徑。爰此，受刑人保外醫治期間之言論管控應依保

外醫治受刑人管理規則等法令規定，自當符合上開解釋

意旨。有關社群軟體「新勇哥物語」之言語，屬政治性

言語，矯正署不予回應，惟其中是否仍屬憲法第 11條所

保障之言論及表現自由範疇，矯正署將參酌上開釋字第

755號、第 756號解釋意旨審慎研究中。 

肆、 關於收賄高官竟升遷部分： 

因黃委員所指柯姓矯正同仁所涉案件仍在法院審理中，

相關事實有待釐清，且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5年 2月 19

日 104年度澄字第 3399號議決，於刑事裁判確定前停止

審議程序；另適逢八德外役監獄推動擴、改建工程之際，

柯員數十年來迄今表現優異，考量專才專用，乃借重其

工程專業長才，由矯正機關秘書職派任該監同職等職

務，以督辦相關工程業務順利推展，相關處置並無不當。

另黃委員所指蘇姓同仁係由原首長職降調矯正署專門委

員，迄今並未再行陞遷，黃委員所指與事實有誤。 

 


